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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江镇 2022 年“3•30”一般坍塌伤害事故

调查报告

2022 年 3 月 30 日 13 时许，东莞黄江镇北岸社区拥军四

路集源公司厂房外修剪树枝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，拥军四

路集源公司厂房围墙发生坍塌，事故造成一人死亡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

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

规定，4 月 1 日，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黄江镇党委

副书记林沛坚同志为组长，黄江应急管理分局、公安分局、

人力资源分局和社会保障分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镇纪检

监察办公室及镇总工会有关人员以参加的黄江镇 2022 年

“3·30”一般坍塌伤害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，

同时，聘请技术鉴定机构参与事故技术分析，为事故调查提

供技术支撑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调查取证、查清了事故

发生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夫等情况，认定了

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理建

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和存在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及整改

措施，现将有关表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相关单位情况

1、广东侨福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侨福公司”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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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日期：1998 年 5 月 13 日，注册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南

城 街 道 清 华 路 1 号 413 室 ；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441900707843175A;法定代表人：陈伟明；经营范围：许

可项目：建设工程施工；住宅室内装饰装修；特种设备制造。

一般项目：市政设施管理；交通设施维修；普通机械设备安

装服务；土石方工程施工；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建筑物清洁

服务；物业管理等。侨福公司是拥军四路道路改造工程承包

单位。

2、东莞集源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集

源公司”），成立时间：2004 年 5 月 20 日，注册地址：东

莞市黄江镇黄江大道 115 号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1900762935021R;法定代表人：杨志伟；经营范围：资

产经营管理服务。集源公司是拥军四路墙体坍塌涉事厂房管

理方。集源资产管理公司主要负责厂房的物业收租及管理；

厂房建于 1991 年，占地面积约 5030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为

6134.19 平方米，于 2007 年由黄江镇移交给集源资产管理公

司进行管理。

（二）相关人员情况

1、卢惠杰，男，汉族，30 岁，为侨福公司工程部经理。

2、梁国川，男，汉族，49 岁，为修剪树枝工程现场监

督管理人员。

3、廖保良，男，汉族，60 岁，为黄江镇拥军四路修建

树枝工程的包工头。

4、黄惜钦，男，汉族，42 岁，为黄江镇拥军四路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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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级改造项目侨福公司现场施工人员。

5、蒋良秋，男，汉族，59 岁，为黄江镇拥军四路修建

树枝的劳务人员，即本起事故中的死者。

（三）涉事项目概况

黄江镇拥军四路道路升级改造项目：项目施工总承包方

为广东侨福建设有限公司。项目主是黄江镇拥军四路升级改

造，新建一条雨水管道，铺地砖、人行道砖、升级路面，新

建树池与栽种乔木，工程总造价 244 万元左右；计划工期是

61 天，施工从 2022 年 2 月 24 日开始，修剪树枝工程 2022

年 3 月 30 日开始。修剪树枝工程包工头为廖保良，工人为

蒋良秋、候海清、候小勇、黄孔雄、赖良芳等人。

（四）合同签订情况

广东侨福建设有限公司未与包工头廖保良签订劳务分

包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，也未为廖保良、蒋良秋、候海清、

候小勇、黄孔雄、赖良芳等人购买社会保险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、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据梁国川陈述，2022 年 3 月 30 日午间，其在事发现场

不远处的集装箱内休息，13 时 15 分左右，梁国川突然听到

很大声响，于是就跑出来查看，发现集源厂区围墙倒塌了，

走近发现有一人被压在墙下。据廖保良陈述，3 月 30 日 12

时左右，他和工友蒋良秋及其它施工人员在拥军四路路口一

木桶饭餐厅就餐结束后，大家分开休息，他和蒋良秋二人在

涉事墙体坍塌处休息。13 时左右，廖保良离开休息处前往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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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路路口找挖机师傅商量下午工作。13 时 17 分左右，廖保

良接到梁国川电话得知围墙倒塌砸伤了蒋良秋。

因事发时没有目击证人，也没有监控视频，只能根据事

发现场情况来推断蒋良秋是被旁边倒塌的围墙砸伤。

图 1：围墙倒塌现场

事故伤者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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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：倒塌区域现场位置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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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应急救援情况

梁国川等工人发现蒋良秋被砸伤后，随即就拨打了 120

急救电话，工人们将伤者胸部和右小腿上的石头移开，当时

伤者没有呼吸，没有戴头盔和手套，肚皮上有一部手机。13

时 25 分左右救护车赶到现场，将伤者蒋良秋送往医院抢救。

包工头廖保良将事故情况电话通知了公司施工人员黄惜钦，

13 时 40 分左右公司员工黄惜钦打电话通知卢惠杰，说有工

人被围墙砸伤。14 时 40 分左右，卢惠杰赶到事发现场，伤

者已送往医院抢救。当日下午三点半左右，伤者蒋良秋经抢

救无效死亡。

（三）善后处理情况

接报事故后，黄江镇镇长立即到涉事厂房召开全镇事故

现场会议，现场强调各部门、各社区村委要深刻吸取本次事

故教训，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，举一反三，杜绝类似事故

再次发生。

事故发生后，镇住建局组织牵头，联同应急分局、城管

分局、人社分局、综治维稳、以及集源资产管理公司等相关

单位派人组成善后处理小组，积极与蒋良秋家属沟通协调，

并对其进行安抚。经协商，集源资产管理公司与死者家属就

蒋良秋死亡赔偿问题协商一致，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签署了

《人民调解协议书》。死者家属对此没有异议，未造成社会

不稳定因素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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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（一）人员伤亡情况

事故造成一人死亡，死者蒋良秋，男，59 岁，黄江镇拥

军四路修剪树枝的劳务人员。死亡原因：急性特重型颅脑损

伤。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经统计，本次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100 万元。

四、事故原因及性质认定

为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，事故调查组进行了调查询问及

取证工作，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查，收集和查阅了事

故相关材料，经综合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如下：

（一）事故原因

集源公司厂房涉事围墙施工构造措施不满足设计规范

要求，施工质量水平极低，且建设年代久远，厂房空置时间

较长，加上事发前雨水频繁，泥土松软，进一步降低了围墙

的稳固性，导致围墙失稳发生坍塌，砸中正在围墙外围路面

休息的工人，是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。

（二）事故技术分析

为科学严谨分析事故原因，事故调查组特委托了第三方

专业技术鉴定机构东莞市大业建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对本

起事故进行现场勘查和技术鉴定，东莞市大业建筑技术咨询

有限公司出具了《黄江镇“3•30”围墙倒塌事故原因技术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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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报告》：

（1）根据围墙建造时执行的《砌体结构设计规范》

GBJ3-88 规定验算围墙的墙身高厚比不满足规范设计要求；

（2）经调查及计算分析，倒塌围墙安全性评定为 Du 级

1
，围墙在倒塌前已属于危险构件，主要理由为：

①围墙高厚比超出规范限值，围墙稳定性不符合规范要求；

②围墙根部黄泥砂浆与厂区原旧水泥地面之间粘结强度已

处于近乎为零的状态，同时，围墙无独立基础，直接砌筑于

厂区原旧水泥地面，基本暴露于地表，围墙底部墙身没有有

效埋深。因此，围墙在极小的侧向外力作用下（如：阵风、

震动、碰撞等）即可造成失稳倾覆破坏。

图 3：围墙无独立基础，直接砌筑于厂区原旧水泥地面，底部墙身没有有效埋深

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50292-2015《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》 3.3.1 民用建筑安全性鉴定

评级的各层次分级标准。子单元：鉴定单元中细分的单元，一般可按地基基础、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结构

划分为三个子单元。子单元安全性评定等级：Au-子单元安全性符合规范要求，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；Bu-

子单元安全性略低干规范要求，尚不显著影响承载能力；Cu-子单元安全性不符合规范要求，显著影响承载

能力；Du-子单元安全性极不符合规范要求，已严重影响承载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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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：围墙无独立基础，直接砌筑于厂区原旧水泥地面，底部墙身没有有效埋深

（3）围墙倒塌主要原因为围墙自身存在严重质量缺陷，

围墙结构安全性评审为 Du 级，2022 年 3 月 23 日临近房屋拆

除施工产生的震动有可能造成围墙根部松动，使得随后的雨

水更容易渗透到墙根部，加剧破坏围墙的稳定性。

（4）由于围墙已倒塌，技术上已无法判断围墙在倒塌

前是否已经出现倾斜情况，但是可以明确的是，即使在墙体

垂直度良好的情况下，由于墙体根部已经失去了嵌固作用，

轻微的侧向外力或者震动等因素都可能使围墙倾覆，且倾覆

倒塌属于失稳破坏，隐蔽性强，发展速度快，危害性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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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：厂房空置状态图片

图 6：厂房空置状态图片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根据以上技术分析可知，涉事围墙的倒塌主要归于其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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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存在严重质量缺陷，在事发前毫无征兆，超出一般人的正

常安全防范认知，属于偶发性事件。事发时为修剪树木工人

午间休息时间，并非工作时间，死者蒋良秋在事发时也未进

行作业活动，而是在围墙附近休息。因此，调查组认为，黄

江镇 2022 年“3·30”一般坍塌伤害事故是一起一般责任事

故。

五、事故暴露的主要问题

调查组经对本起事故进行延伸调查，总结出事故暴露的

主要问题，主要表现在：

（1）集源公司厂房涉事围墙建设年代久远，施工构造

措施不满足设计规范要求，施工质量水平极低，厂房空置时

间较长，加上事发前雨水频繁，导致围墙稳固性进一步降低。

（2）集源公司作为事发地厂房的管理方，安全风险防

范意识不足，对厂区建筑物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存在欠缺，

未对围墙进行检查、加固维护。这同时也反映出属地住建部

门在督促辖区内企业切实做好对建筑物的日常安全管理维

护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。

六、事故处理建议

（一）广东侨福建设有限公司，作为拥军四路道路改造

工程承包单位，未与承接修剪树枝工程的廖保良等人签订专

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也未书面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

职责，对廖保良等人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不到位。

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的相关规定
2
，

2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，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

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或者再承包合同、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；生产经营单

位对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安全问题的，应当及时督促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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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进行依法处理。

（二）东莞集源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，作为黄江镇北

岸社区拥军四路集源公司厂房的管理方，安全风险防范意识

不足，对厂区建筑物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存在欠缺，未对围

墙进行检查、加固维护，建议由住建部门对其进行依法处理。

（三）黄江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未能督促集源公司加

强对其厂区的建筑物的安全隐患排查和维护工作，建议由镇

分管安全生产的副书记对黄江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刘

锋进行约谈。

（四）黄江镇北岸村委，没有将涉事厂房建设的情况（没

有健全建设手续）及时上报黄江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，

建议由镇分管安全生产的副书记对北岸村委负责人进行约

谈。

七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为深刻吸取黄江镇 2022 年“3•30”一般坍塌伤害事故

教训，结合本起事故情况，现提出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加强施工项目安全生产管理

组织做好全镇项目工程管理工作。加强工程项目安全监

管，提高基层巡查管理力度，切实消除事故隐患，发现施工

项目未备案开工的、非法分包及其他违法行为的，要从严、

从快、从重处罚。

（二）落实项目工程各参建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组织开展全镇建设项目工程安全专项检查，督促建设工

程项目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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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加大安全投入保障力度，强化内部管理，建立健全双重预

防机制，加大风险识别预控和隐患排查力度，加强重点环节、

重点部位、重要时段的安全管控。各建设单位必须将项目工

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类别的企业承担，各施工单位要根据

工程实际，编制专项施工方案，建立健全项目安全生产责任

制，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，加强一线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

培训教育和技术交底，严格按照施工方案组织施工。

（三）进一步提高事故风险管控意识

各项目建设单位，要提高事故风险管控意识，针对危险

性较大的项目工程，镇建设主管部门要督促项目参建单位建

立风险管控制度，完善事故风险管控体系；一是要强化施工

过程监管，确保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；二是要加强施工现

场事故隐患排查，实时研判现场情况，及时处置和消除安全

隐患，确保施工过程安全有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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